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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包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丝绸包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和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以蚕丝纯织或蚕丝与其他纤维交织的丝织物（蚕丝含量不少于 30%）为面层材质，

或与皮革拼接制成的包（丝织物表面覆盖面积不低于 30%）。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

划

GB/T 2910 （所有部分）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392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T 4841.3 染料染色标准深度色卡 2/1、1/3、1/6、1/12、1/25

GB/T 5296.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4 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 8427-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

GB 18401-2010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 19340 鞋和箱包用胶粘剂

GB 20400-2006 皮革和毛皮有害物质限量

GB 28480 饰品 有害元素限量的规定

GB/T 29862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FZ/T 01026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维混合物

FZ/T 01057 （所有部分）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101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测定 物理法

QB/T 1586.1 箱包五金配件 箱锁

QB/T 2002.1 皮革五金配件 电镀层技术条件

QB/T 2002.2 皮革五金配件 表面喷涂层技术条件

QB/T 2171 金属拉链

QB/T 2172 注塑拉链

QB/T 2173 尼龙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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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T 2537 皮革色牢度试验往复式摩擦色牢度

GB/T 2912.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 1 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QB/T 2922 箱包振荡冲击试验方法

QB/T 3826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中性盐雾试验(NSS)法

QB/T 5083 箱包 容积率的测定

QB/T 5085 箱包五金配件 磁力扣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丝绸包 silk bags

蚕丝纯织或蚕丝与其他纤维交织的丝织物（蚕丝含量不少于 30%）为面层材质，或与皮革拼接

制成的包（丝织物表面覆盖面积不低于 30%）。

4 要求

4.1 分类与分等

4.1.1 分类

丝绸包按款式（结构）分类：

a) 带有各种背带的丝绸背包；

b) 带有各种提把的丝绸拎包；

c) 带有可拆卸背带或提把的丝绸背提两用包；

d) 带有可拆卸背带或提把的丝绸手包；

e) 无背带和提把的简易收叠式丝绸包，票夹等。

4.1.2 分等

丝绸包的质量等级为合格品。

4.2 安全性能

4.2.1 丝绸包纺织材料的基本安全性能应符合GB 18401-2010中C类的规定。

4.2.2 丝绸包皮革材料有害物质限量值应符合GB 20400-2006中C类的规定。

4.2.3 丝绸包用胶粘剂有害物质限量值应符合GB 19340的规定。

4.2.4 丝绸包饰品有害物质限量值应符合GB 28480的规定。

4.3 内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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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质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内在质量

序号 检验项目 要 求

1 纤维含量允差 应符合GB/T 29862的要求

2 振荡冲击性能

在规定负重条件下进行震荡冲击试验，分别检验背带、提把、侧提带，测试后包

体无开裂；各部件不变形，无断裂、损坏，不开线，各类连接作用的带绊类不允

许发生30%以上的变形；固定件、连接件不松动

3 缝合强度
在100mm×30mm有效面积上不低于240N，其中：丝绸手包和简易收叠式丝绸包，票

夹不低于120N

4
插接件和磁扣件

耐用性能
插接件、磁扣件、包锁等能正常开关，无异常

5 拉链耐用度 200次试验后无掉牙、无错牙、无损坏

6
色牢度

c
/级

蚕丝织物
耐干摩擦：≥3；耐湿摩擦：≥2（深色

a
），2-3（浅色

b
）；耐光：≥3（深色

a
），

2（浅色
b
）

其他纺织材料 耐干摩擦≥3-4； 耐湿摩擦≥3

皮革 耐干摩擦≥4； 耐湿摩擦≥3

7 五金配件耐腐蚀性 腐蚀个数≤3个，且单个腐蚀点面积≤l mm
2

a
按GB/T 4841.3规定，颜色大于或等于1/12染料染色标准深度色卡为深色。

b
按GB/T 4841.3规定，颜色小于1/12染料染色标准深度色卡为浅色。

C
里料仅考核耐干摩擦色牢度。

4.4 外观质量

外观质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外观质量

序号 检验项目 要 求

1 整体外观 形体饱满，弧线自然，粘贴服角对称，基本端正, 整洁干净

2
面层

材料

蚕丝

织物

允许2cm及以内经、纬向线状疵点
a
，允许1cm及以内轻微条、块状疵点

b
，不允许有档子、

破损
c
、污渍和色渍等疵点

皮革
厚薄均匀，无裂面、裂浆、脱色现象。表面平服，前后大面无伤残，后大面、底部上允

许有面积不大于9mm
2
粗糙斑，允许有不明显印道、抓痕

3 里料 平服周正，整洁干净，无裂面、断经、断纬、跳纱、纰裂、散边等

4 缝合线 选用适合所用面料、里料质量的缝线，质量、色泽与各部位相适应

5 缝合线迹
上下线吻合、线迹平直，针距均匀。前大面、前盖不允许空针、漏针、跳针。不允许有

超过15mm长的线迹歪斜。单个产品的其它部位空针、漏针、跳针不得超过2针

6 拉链 缝合平直，边距一致，拉合滑顺，无错位，掉牙，不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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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要 求

7 配件 光亮无锈残，无漏镀、无毛刺，不允许有起皮、脱落现象

8 配件安装 平服、牢固

a
不粗于 2 根丝粗的为线状疵点。

b
条、块状疵点按其疵点最长处量计。

c
经、纬纱共断二根及以上的为破损疵点。

4.5 配件质量

4.5.1 包锁

按 QB/T 1586.1 执行。

4.5.2 磁力扣

按 QB/T 5085 执行。

4.5.3 拉链

按 QB/T 2171、QB/T 2172、QB/T 2173 执行。

4.5.4 五金配件

按 QB/T 2002.1、QB/T 2002.2 执行。

5 试验方法

5.1 内在质量检验

5.1.1 纤维含量

纤维含量按 GB/T 2910（所有部分）、FZ/T 01057（所有部分）、FZ/T 01101、FZ/T 01026 规

定执行。

5.1.2 振荡冲击性能

5.1.2.1 将负重物均匀地摆放在包内，按QB/T 2922的规定依次对背带、提把、侧提带进行试验，振

荡冲击次数双背带、双提把各400次，单背带、单提把各250次，侧提带150次。测试方法如下：

a) 测试背带时，应将背带调节到最大长度；

b) 测试双背带、双提把时，应将两条背带或两个提把同时固定在箱包振荡冲击试验机的专用夹

具上；

c) 丝绸包有可变换使用方式的部件（例如同一部件可作为单背带和双背带或双提把使用），选

择规定负重最大、振荡冲击次数最多的方式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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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果丝绸包为包中包形式，附带的包袋具有完全独立的结构、部件（具有提把和/或背带）、

功能，且能够作为丝绸包单独使用时，应进行振荡冲击性能检验。

注1：双背带、双提把指在产品相应对称部位具有的部件。

注2：提把（拎带）总长度是指提把（拎带）在包体外露、未固定部分轮廓的长度。

5.1.2.2 下列款式的丝绸包不进行振荡冲击性能检验，具体款式如下：

a) 总长度小于120mm的提把（拎带）的丝绸包;

b) 可拆卸的背带或提把的丝绸包;

c) 简易收叠式丝绸包;

d) 丝绸包的双背带、单提把的缝合部位有重合时，单提把不进行振荡冲击性能检验。

5.1.2.3 容积按QB/T 5083规定执行。

5.1.2.4 负重

振荡冲击性能试验时，丝绸包负重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规定负重

容积/L

规定负重/kg

提把、单背带、侧提带 双背带

≤2 不检 0.5

2～4 0.5 1.0

4～8 1.0 1.5

8～12 1.5 2.0

12～16 2.0 2.5

≥16 2.5 3.0

注：规定负重不包括包体自重。

5.1.3 缝合强度

裁取丝绸包主要承重部位的缝合面料试样1份，有效面积为（100±2）mm×（30±1）mm, 缝合

线长度（100±2）mm，缝合线两侧面料宽度各（30±1）mm。上下夹具夹量宽50 mm，间距（20±1）

mm，用拉力机测试，拉伸速度（100±10）mm/min，至拉断（线或面料）为止。拉力机显示的最大数

值为缝合强度。如果拉力机显示数值超过缝合强度规定数值，而试样未断，可终止试验。产品标识

明示丝绸包的主要承重部位为内层材料时，在内层取样进行试验。

注：固定试样时尽量使试样缝合线方向的中心位置位于上下夹具边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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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插接件和磁扣件耐用性能

在振荡冲击性能试验后用手工检验，插接件、磁扣件手动开、合记作一次，分别测试200次。

5.1.5 拉链耐用度

选取拉链长度20cm，以20次／min的速度进行测试，开、合记作一次，测试200次。拉链长度不

足20cm，在拉链最大长度范围内进行测试。

5.1.6 色牢度试验

5.1.6.1 取样

面层材料应在丝绸包大面、包盖上分别取样，前大面、后大面、包盖为相同材料时(材质、颜色、

风格均相同)，从后大面取样；前大面、后大面、包盖为不同材料时，分别取样；前大面、包盖为相

同材料时，从前大面或包盖取样。

里料应从包内主体材料取样。

5.1.6.2 耐摩擦色牢度

织物类材料按GB/T 3920执行，皮革类材料按QB/T 2537执行，光面革测试头质量1000g，绒面革

测试头500g，干摩擦50次，湿摩擦1O次。

5.1.6.3 耐光色牢度

织物类材料按GB/T 8427-2008方法3执行。

5.1.7 五金配件耐腐蚀性

按QB/T 3826执行，镀铬件测试时间12h，镀镍件、镀锌件测试时间6h。

5.2 外观质量检验

采用自然北光，照度不低于600 lx，检测人员的视线大致垂直于样品表面，距离约60 cm。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以同一品种原料投产，按同一生产工艺生产出来的同一品种、同一颜色的产品组成的一个检验

批。



CNTAC团
体
标
准
 

中
国
纺
织
工
业
联
合
会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纺
织
工
业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中
心
 

电
话
：
010-85229381 

邮
箱
：
cnfzbz@

126.com
 

网
址
：
www.cnfzbz.org.cn

T/CNTAC 31-2019

7

6.2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出厂前必须对产品逐件进行外观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3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型式检验的项目为本标准要求中的所有项目。主要情况

如下：

a)产品结构、工艺、材料有重大改变时；

b)市场监管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时；

c)正常生产时，每一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6.4 抽样方案

6.4.1 安全性能、内在质量、配件质量抽样方案：从样品批中抽取满足试验要求的样品数量。

6.4.2 外观质量抽样方案：按GB/T 2828.1-2012中一般检验水平Ⅱ规定，采用放宽检验一次抽样方

案。AQL为2.5的放宽检测一次抽样方案见表4。

表 4 AQL 为 2.5 的放宽检测一次抽样方案

批量 N 样本量字码 样本量 n 接收数 Ac 拒收数 Re

2～8 A 2 0 1

9～15 B 2 0 1

16～25 C 2 0 1

26～50 D 3 0 1

51～90 E 5 1 2

91～150 F 8 1 2

151～280 G 13 1 2

281～500 H 20 2 3

501～1200 J 32 3 4

1201～3200 K 50 5 6

3201～10000 L 80 6 7

6.4.3 检验样本从检验批中随机抽取。

6.5 外观质量缺陷划分规则

6.5.1 外观缺陷划分

单只产品不符合本标准所规定的要求,即构成缺陷。

按照产品不符合要求和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外观的影响程度，缺陷分为二类。

6.5.1.1 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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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严重影响产品的使用性能和外观，但较严重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缺陷，称为重缺陷。

6.5.1.2 轻缺陷

不符合本标准的要求，但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和外观有较小影响的缺陷，称为轻缺陷。

6.5.1.3 外观质量缺陷判定依据

外观质量缺陷判定依据见表 5。

表 5 外观质量缺陷判定依据

序号 项目 轻缺陷 重缺陷

1
整体外观

－ 形体明显不饱满、不端正，弧线不自然

2
面层

材料

蚕丝

织物

表面有轻度污渍、色渍；线状疵点超

过本标准表 2的规定

条、块状疵点超过本标准表 2 的规定；有明显档

子、破损、污渍和色渍

3 皮革 －
有裂面、裂浆、脱色；有明显伤残、粗糙斑、印

道和抓痕超过本标准表 2 的规定

4 里料 有轻度断经、断纬、跳纱 有裂面、纰裂、散边

5 缝合线 － 质量与各部位不适应

6 缝合线迹
单个产品的其它部位空针、漏针、跳

针超过本标准表 2规定 1针以上

前大面、前盖出现空针、漏针、跳针；单个产品

的其它部位空针、漏针、跳针超过本标准表 2 规

定 2 针以上

7 拉链 － 有错位、掉牙、掉色

8 配件 － 有锈残、漏镀、毛刺

9 配件安装 － 不平服、不牢固

注1：以上各缺陷按序号逐项累计计算。

注2：本表未涉及到的缺陷可根据缺陷划分规则，参照相似缺陷酌情判定。

6.6 合格判定

6.6.1 单只判定规则

单只产品外观质量重缺陷=0，轻缺陷≤3，则判定该产品为合格品。

6.6.2 批量判定规则

6.6.2.1 安全性能、内在质量、配件质量符合本标准4.2、4.3、4.5的规定，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

品。

6.6.2.2 外观质量按表4 AQL为2.5的放宽检测一次抽样方案进行判定。

6.6.2.3 综合质量按检测样品的安全性能、内在质量、配件质量、外观质量的检测结果判定，如检

测结果均达到合格品要求，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7 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7.1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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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内外包装应采用适宜的包装材料，防止产品在运输、贮存过程中受损、变形。

7.2 标志

产品的标志应符合GB/T 5296.4的规定。

7.3 运输和贮存

7.3.1 防止曝晒、雨雪淋。

7.3.2 保持通风干燥，防潮，避免高温环境。

7.3.3 远离化学物质、液体侵蚀。

7.3.4 避免尖锐物品的戳、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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